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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光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 

 

112.04.18 111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12.05.23 111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包裹通過 

 

第 1 條    佛光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處理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事宜，依據本校「學則」

規定訂定「佛光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  除通識涵養及服務學習課程外，任課教師應於學期考試結束後一週內、碩士班

及博士班則在學期考試結束後二週內逕至成績系統登錄學生成績。 

第 3 條    任課教師於繳交成績期限前，若有少數學生成績無法確定，其處理方式如下： 

一、成績不確定者，該生成績欄可註記「待補交」或「*」，與其餘已確定之成績一併

使用成績系統登錄繳交。 

二、前述不確定之成績確定時，應即至系統補登錄。 

第 4 條   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、升學、申請獎學金、轉系、輔系、雙主修等各項權益，未

依本辦法規定之期限登錄成績者，應由教務處通知任課教師，並副知開課學院院長、

學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主任（所長）協助催繳。其情況嚴重者，提教務會議報告及教

師評鑑考評參考。 

第 5 條    學期課程若須至寒、暑假期間始能完成課程或實習，致無法依本辦法規定期限

繳交成績，經學院院長、學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主任（所長）同意後，應由任課教師

或開課學院、學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於學期上課結束日前，以書面方式通知教務處，

該科成績依本辦法第三條辦理。 

第 6 條    註記「待補交」或「*」之成績，補交成績之期限，為次學期行事曆「開學日」

十日前。逾期未繳交成績者，該科即以零分登錄結算。登錄零分後，任課老師欲修改

成績者，須提送教務會議審議。 

第 7 條    學生學期成績經教師登錄上傳系統公告後，不得更改，如有因屬教師之失誤致

有遺漏或錯誤者，任課教師應填妥「成績更正申請書」，並檢附下列資料，以憑核辦。 

一、試卷有漏閱致成績計算錯誤者，應檢附作答試卷原件，並註明漏閱題號及相關核

計資料等。 

二、學科成績（含實驗）分數核計錯誤，應檢附學期成績計算原始憑證，如有比率加

分之情形者，應檢附相關加分辦法。 

三、成績登記錯誤，應檢附成績登記原始憑證。 

第 8 條    任課教師申請更改成績，至遲應於次學期行事曆「開學日」後二星期內，經開課

單位主管簽核後向教務處提出，送教務會議決定之，會議時得邀請該科授課教師列席

陳述。 



第 9 條   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選課辦法等有關法規辦理。 

第 10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
佛光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
新舊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

第 4 條   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、

升學、申請獎學金、轉系、輔系、

雙主修等各項權益，未依本辦法

規定之期限登錄成績者，應由教

務處通知任課教師，並副知開課

學院院長、學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

主任（所長）協助催繳。其情況嚴

重者，提教務會議報告及教師評

鑑考評參考。 

第 4 條   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、

升學、申請獎學金、轉系、輔系、

雙主修等各項權益，未依本辦法

規定之期限登錄成績者，應由教

務處通知任課教師，並副知開課

學系（所、學程）主任（所長）協

助催繳。其情況嚴重者，提教務會

議報告及教師評鑑考評參考。 

1.學院也是開

課單位之一，

故增加之 

2.因 112 學年

度起，成立學

士 班 學 位 學

程，因此新增

開課單位。 

第 5 條    學期課程若須至寒、暑

假期間始能完成課程或實習，致

無法依本辦法規定期限繳交成

績，經學院院長、學系（所、學位

學程）主任（所長）同意後，應由

任課教師或開課學院、學系（所、

學位學程）於學期上課結束日前，

以書面方式通知教務處，該科成

績依本辦法第三條辦理。 

第 5 條    學期課程若須至寒、暑

假期間始能完成課程或實習，致

無法依本辦法規定期限繳交成

績，經系（所、學程）主任（所長）

同意後，應由任課教師或開課學

系（所、學程）於學期上課結束日

前，以書面方式通知教務處，該科

成績依本辦法第三條辦理。 

1.學院也是開

課單位之一，

故增加之 

2.因 112 學年

度起，成立學

士 班 學 位 學

程，因此新增

開課單位。 

 

 


